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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 司 淨 値 計 算 表
年 月 日 止

二谢承日、皤與日以前年度未分配盈餘累撲數：H+㈡-㈢= 

H金利事乘所得我E核定部分」 ,

年 度 止 未 分 配 盈 賒 累 積 ft 法定公稹 小 計 年 度 止
未 分 配 盈 Be累 積 數 / fl.g 

(未ffi錄逐年提列法定公fl〇

合 計 合 fi

㈡#利車*所得税未核定部分：（如有調壑事項铺用附表格式計算）

年 度 營所稅申報全年所得額 應納螯利事業所捋税 稅 後 所 得 額

合 計

(3 未分配盈餘脚整數：

歷年虧描未彌補数

已自行分配之股患股利未扣滅數

已依規定分诡董監事嫌工紅利未扣減數

其他

合 _ 計

二.級承日* « 與日年度末分E 盈 餘 ：（應納餐利本業所得稅計算公式如附表•但T 列第三式不遒用）

□未提供當日或當年度資產負债表及拫益表：

.當年度至5 2 $ 胃之營業收入x 同乘利潤榡準淨利率-應納營利事策斯得税= 本年度未分配盈酴

/ __________ _ X __________' ____________ — _________

。提供當日資產負價表S 抿 益表：

揉供之資產負》表及 j f i盜表本期淨利- 廠納彗利事樂所得稅= 本年度未分配盈餘

□提供當日資產負價表及損益表： 广

(提供之脔產負液表及播益表本期坪利-皤納營利事莱所得稅} X / 365 = 本年度未分配盈除

( _ ： - ) x =

+ 備 註 ：如公司於繼承開始日或贈與曰年度•在*承或贈與車霣發生前，經股束會決議並巳分派*監珥味工紅 

利 、醑勞金或股息 '股利，則於計算當年度未分配盈铨時，仍應列爲減項扣除。

三资本及其他調整項目：

寅收資本額

資 本 公 稂 （其他S餘公《)

土地重估增谪明整數

房屋重估增锤碉整戳

投資股票重怙增箱爾整數

合計

吗核定股楢淨値

f 10 與 S

H 土地重估墦殖之射S :

雄承日、» 輿日之公吿現傾 全部土地增慟稅- («面1*逋一土地堉砝祝牵 

-(

r)房黾思估增瘟之射算：

« 承曰、»與9之評定現可扣除黹年度折*一嶸面«铺

皤舆日
Jggg以前年度末分配Sfe累 携 數 笑 旨 年 度 未 分 配 盈 餘 +资本及其他魏整ft)

贈與
逋產

股份面額

公司資本額

製表入：



_ _ _ _ _ 么 司 資 產 淨 値 計 算 表 （附 表 ）

☆應納嵆利事槊所得稅之計算： .

( 當 年 度 至 之 餐 棄 收 入 X 同栗利潤標準淨利李）X — ---------- = 換算全年所得額

臓 ® 至2 1 冨之營衆期間

截至聽言之營業期間
(換算全年所得額X 稅率t 累進差額）X - -  ----- ---- = 應納彗利舉業所得稅

365

( x ) x =

☆营利事槳所得税未核定部分{或其調整計算項目）:

項 目 年 度 年 • 度 小 針

餐所稅申報髁稅所得額 -. . '• 、

、 --
-

加 ：J.依所得稅法 42 _ 免計入所得之股利 ”

2.芊計入所得之短期粟券利鹿所得淨額

3.停 ®之逋券交易所得 、

4 免計入所得之出售土地蜻益

5.投資抵減稅額

6.其他

減 ：1.當年度應納罃利事業所得稅

f

2.罰 毅 ' 滯納金、滯 （銥 ）報金 '短估金及加徽利息

1 捐益項目超腺而有合法憑證有正當理由者

4 經財政部核准之其他項目

5■當年度分配之股息紅利

& 其他

台 — 計

製表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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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遺產包括無賦土地得先函請地政機關補辦地慵及公告現値後再補稅

(本文參閱第十四條第4 則）

(財政部乃/〇6/02台財稅第*754742 2號函）

23以申諝建築執照興建房屋而為賭與者其估價應以評定搮準厲格為準

以未成年子女名義申請建築執照興建房屋而爲贈與者| :該項贈與房 

屋價値之計算，依遺產及贈與稅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，應以該房屋 

之評定標準價格爲準。I財政部66/09/15台財稅第36280號函〉

24出興房屋於核課遢產稅時應扣除之典債應承超過其評價

主旨：被繼承人生前出典房屋於其死亡後核課遺產稅時，‘依法應扣 

除之典價，應以不超過該房屋之評價爲準a說明：二 、査典價係屬 

典物上之負擔，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經過二年，不以原典價回贖 

者 ，依民法第九百二十三條第二項規定r典權人僅能取得典物上所 

有權，不能向出典人或其繼承人要求返回典價，故典價奥以抵押權 

擔保之債務尙有不同，典價之負療既僅限於典物，如典物係以評定 

標，準價格計課遺產稅時，該蜱物J：之典價，即孽過許定標準價格， 

自亦不必以其超過部份*同一般丨責務，4 該典物以#乏遺潼額中予 

. 以扣除。（財政部67/03/30 財稅第32046號函）

/  25無法提出資產負憤表時資產淨値之計算方法 .

二 '在年度進行中發生難承事實或贈與行爲，而遺產或贈與標的中 

有未公開上市公司行號股票須核估遺產或贈與價額者/如該公司行 

號尙未辦理結算，致無法於申報時提出資產負債表V且於稽澈機關 

核稅時，仍未能補送該項資料者，得由稽徵機關以該公司行號上一 

年度資產負債表所列，資産淨額，加計本年度截至被箱承人死亡時或 

贈與人爲贈與行爲畤止之營業收入頷，按同業利潤標-計算之盈餘 

爲該公司行號之淨値。（財政部65/07/09台財稅第345^4號函）

\/26有未分配盈餘及未確定所得稅時核算遺產稅中公司資產淨値方法

稽徵機關於核算丰上市且未上擓之公司股票淨値時，有關公司未分 

配盈餘部分之計算，以耱承曰或贈與曰爲準，如有部份年度之營利

遺產及贈舆稅法第十择 75

事業所得稅尙未經核定致無法確定時1可就各該年度申報之本期損 

益額，加計已核定年度之累積未分配盈餘，調整計算其資產淨値°

(財政部S8/】2/28台財稅第088〇450977號函.)二

/ 27本法施行細Pjj第二十九條所稱資產淨値指資產總頷與負價總額之差 

額

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九條所稱「資產淨磕」一訶，係指 
營利事業資產總額與負債總額之差額而言=(財政部6:6/OS/l5 台財 

/ 稅第35440號M )

/ 2 8未上市公司股票廣値S 公司淨値之計算方法、

未上市公司股票價値之核估，其公司淨値之計算’應以各該公司資 

■產負債表中之本期損益減除依規定稅率核計應納營利事業所得稅 

額 。（財政部67/04/20.台財稅第32549,號函）

/ 29核算未上市公司股票資產淨偃時對轉投資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應依細 

則第二十0 條規定估價

主旨：稽^機興於核算遺產或贈與財產中宇上市公司股票之資產淨 

値時,，對其轉投資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， 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- 

細則第二十八篠規荦估儐y 說明二■■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 

二十九條規定「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，以繼承開始曰或贈與曰該 

公司之寶產淨値估定之」〜稽徵機關於核算該法條所稱之資產_  

膣時，對於公司轉投賣持有之上市公司股票價値，應依遺產及贈與 

稅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計算。（財政部>/〇9/06吾財稅第 

79020丨833號函 }

3〇合作社股寒^逋產或贈與標的時其價値之針算

關於合作化股票於課徵遺產稅或隱鵪稅時，應如何計算其價値— 

節 ，經本部轉准內政部7〇台內社字第36807號函復略以：「H 合作 

社出社社員，得依章程規定請求退還其股金之一部或全部。股金之 

計算，章程已爲規定者依其規定，章程未爲規定者*依合作社營業 

年度終了時之財產定之*此爲合作社法第三十條所明定°合作社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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員因死亡而出社者，爲同法第二十六條所列出社原因之一，其退還 

股金之計算，自有同法第三+條之逋用4二)依合作社法第二十條合 

作社社員死亡，由繼承人繼承其社股或含作社社員以其社股讓與他 

人者，社股價値之計算，依章程規定，章程未規定者，由理事會定 

之 ，怛應提社員大會追認。」故被繼承人死亡遺有合作社股票而其 

繼承人依合作社法第二十六條規定請求出社退股者，該項股票於課 

徵逋產稅時，其P 値之計算，應依合作畔法第三十條規定辦理。反 

之 ，如繼承人不請求退股而依合作駐▲第二十條規走繼承其社股 

者 ，其價値之計算，應依合作社章程規定，章程未規定時，由合作 

社理事會定之，但應提社員大會追認。文個入依合# 社法第二十條 

規定，將合作社股票贈與他人者，該項股票於課徽贈與稅時，其價 

値之計算，亦應依合作社章程規定辦理，章程耒規定時，由合作社 

理事會定之，但應提社員大會追認=(財政部70/08/31台財稅第37244 

號函〉 _ ： ^ ; : : …

31未分配盈餘之計算應以稽徵機關核定者為準且不能扣释綺合所得稅

核算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二+九條第一項# 請;£資產淨値 

時 ，對於公司未分配盈餘之計算，應 以 經 稽 徽 機 關 爲 準 、:且 

公司未分配盈餘未實際配發股東前，並干發生個人綜合所得稅問 

題 ，故於計算公司未分配盈餘時，不能先行扣除個人綜合所得稅^

(財政部7〇/12加台財稅第:4〇833號函）

32贈與台電股票其價值計算規定

據報陳X X 君將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一八、〇〇〇股贈與陳 

〇 0君 ，應如何計算其價値核課瞪與稅一案，准由該管稽徵機關逕 

函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査復贈與行爲發生時/該‘函“每股淨 

値 ，以憑核課贈與稅。（財政部71/04/06台財税第32313號函

V 33未上市公司股票估價應列計營利事業累稹未分配盈餘〜

被繼承人死亡遺有未公開上市之公司股票，或涸人以未公開上市之 

公司股票爲贈與者*稽激機關於核算該項股票之償値時，有關公司

遺産及贈與稅法第十條 ^

未分配盈餘部分之計算，如因繼承開始日或贈與發生日，公司當年 

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尙未經核定致無法確定時，可就公司已核定累積 

未分配盈餘數額，加計當年度申報之本期損益額，調整計算其資產 
淨値，以憑核算該項股票之價値H 財政部71/0&19台財稅第345?3 

.號函）

■/況關於未公崗f 市之公司股票價値:估算方式：_.

— 、被繼承乂遺產中有未公開上ft之公司股票者，其股票價値依遺 

產及贈與稅法施行細則第5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，以繼承開始日該公 

司之資產淨値估定之，其於計算公司之資產淨値時，對於公司資產 

中房屋及土地之估價，其房屋部分以自其實際成本中，按期扣除折 

舊之價格爲準，土地則以實際成本爲準，但如因物價上漲等因素， 

有重行估定其價値之必要時，折舊性質資產之房屋，可依營利事業 

資產重估價辦法辦理，土地則依平均地權條例所規定之公告現値調 

整其_ 面價値。二 、依前項所述，本案〇〇電子X 業股份有限公司 

:之土地及房屋，其帳面價値既髙於土地公.告現値及房屋評定標準價 

格 ，則土埤之估價自應以其帳面價値爲準，不發生再按公告現値調 

整其帳面请値問寧"而房屋部分名估價，亦應以其帳面價値爲準I  

(_ 移報7茶〇5/U g 淪稅第3332?號函）

35於除權除息曰後繼承公開上帀股票仍應依收盤價課徵遺產稅

被繼承人遺有公開上市股票，其於繼承事實發生時’該股票發行.公 

司已公告除檣基準日或除庳基準曰者*仍應依遺產及贈與稅法施行 

細則第二十八條規定，.以繼枣開始曰該項股票之收盤價估膣課镦遺 

產稅％德枣人取得依該次除權基準日或除息基準日被繼承人名下該 

項 股 ^所 之 股 票 或 現 金 股 利 ，可適用所得稅法第四條第十七款 

規定，免 ^所得稅。（財政部73门1/07台財税第62659號函）
• H. 1 . ■

36死亡宣告案件之遺產稅核課應以法院判決内確定死亡曰之法律為準

二 、失蹤人受死亡之宣告者，依民法第九條第一項之規定，以判決 

内所確定死亡之時推定其离死亡，其繼承因之開始，且參照遺產及


